
109-2 期初導師會議

學生事務長顏世慧



進入校園一律戴口罩，協助宣導勤洗手

教室空間：空調及窗戶同時打開

地下室空間：空調、窗戶/門同時打開。

開學後體溫量測站之設置：

1. 提供常時量測地點：各系所、進修部、生輔組、
課服組、健康促進中心、宿舍舍輔室、警衛室。

2. 視疫情指揮中心與教育部政策即時修訂實施方式。

為避免校園群聚感染情事發生，請協助配合：

●開學後請導師注意學生請假情形。

●學生若有身體不適等症狀，請其儘速就醫，請假在家休息。

110.02.22~ 02.26

發放各單位防疫物資



秉持「學術、知性、快樂、希望」的校訓，

以多元、整合、開放、自主、自律的精神，

推動全方位之學生服務。

學生事務處
業務宣導

學生事務處



•導師輔導知能研習(6%)：109-2預計辦理4~5場

•導師會議(10%)：109-2期末導師會議 : 110.06.09中午12:00

 110學年度「新生班導師會議」辦理時間 : 110.06.10

•導生訪談紀錄(8%)、班會(12%)、班級活動紀錄(外加10%)：
請於110.06.20前完成上傳

•導生填寫「導師制度評量表(45%)：110.05.24-110.06.20
請導師務必提醒導生填寫，否則會影響您的導師成績

•操行、賃居或奬懲(4%)

「導師工作服務評分」:主任評分請於110.07.04前完成

For 日四技導師：
• 學生歷程檔案及U-CAN職能檢測建置率(5%)
• 服務領導教育(限日四技大一10%)



日 期 時 間 講座主題

110.03.26 (五) 13：00~16：30 防癌一把罩

110.04.28 (三) 13：00~16：30 認識糖尿病

110.05.25 (二) 13：00~16：30
拒絕「惡視力」

視力保健

110.06.21 (一) 13：00~16：30 肝臟保健~告別脂肪肝

110.07.20 (二) 13：00~16：30 訪查實驗室



高教深耕計畫-完善就學輔導勵學金補助

具本國籍

非延畢生

申請學雜費減免

勵學金申請資格:

一.低收入戶學生

二.中低收入戶學生

三.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

四.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

五.原住民族學生

六.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

七.家庭突遭經濟變故(需審核)

八.懷孕、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幼兒子女(新增)



高教深耕-完善就學協助機制 勵學方式



證照
獎助

校友
相關

校外
實習

推動實習雇主滿意度問卷平台、實習生自評問卷平台、校

友及雇主滿意度平台。(寒暑假實習學生滿意度問卷、實習

雇主滿意度問卷發送 )

應屆畢業生動向調查 _校務基本資料庫調查 (110.03月辦理)

學生考取證照，可上「證照系統」申請證照獎助金。

政府機關丙級與一般證照獎助報名費半額，最高2000元。

政府機關乙級與英檢達門檻，獎助報名費全額，最高6000元。

教師輔導學生考證，可檢附證照檔案(或影本)、清冊(含學生姓名、學號、
指導老師)，整批送至職發中心供承辦人員登錄，以確保教師輔導績效。



職輔系列講座-11場

就業力職涯知能研習營-6場

• 對象：學生

• 報名：校園活動系統、公告

• 活動：講座、工作坊

教師增能講座-4場(限額)

➢ 對象：教師

➢ 報名：公告

➢ 活動：講座、工作坊

➢ 說明：經費有限，餐點僅供完成

線上系統報名之教師。

即測即評及發證技術士 / 全國技術士考試(類別)：

➢ 上半年(1-06月)：烘焙食品、中式麵食加工、中式米食加工、通訊技術、

網路架設、保母人員(單一級)

➢ 下半年(7-12月)：烘焙食品、中式麵食加工、中式米食加工、建築物室

內設計、電腦軟體應用



在校生：110年1月15日(五)至2月19日(五)止。
延畢生：110年2月22日(一)至2月26日(五)止。

就學貸款

辦理時間：110年1月11日(一)至3月5日(五)止。學雜費減免

辦理時間：110年2月1日(一)至3月12日(五)止。弱勢助學

109-1寒假期間，學生獲獎收件至110年3月5日止。學生參加
校外競賽獲獎



本校目前設置5處室外吸菸
區，學生在校內違反規定
於非吸菸區吸菸者：依本
校「菸害防制實施要點」
予以處分。
世界衛生組織(WHO)表示：
「沒有證據證明電子煙是
安全且可幫助戒菸」，政
府已擬將電子煙納入菸害
防制法，未來視同吸菸管
理。

鋰電池 霧化器

卡夾煙彈

鋰電池 霧化器

卡夾煙彈



•騎乘機車要戴安全帽。

•不可酒後開車或騎機車。

•行車注意交通規則。

•參加活動不要熬夜及長途駕車。

交通安全

•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：使用瓦斯熱水器沐浴及瓦
斯爐煮食時，特需注意室內空氣流通。

• 注意人身安全：夜間返回租屋處或行經偏僻昏
暗巷道時，應小心有無不明人士跟蹤尾隨。

賃居安全

• 注意職場陷阱及詐騙事件。
• 注意工作場合的危安因素，包括人(老闆、
同事之品德操守)、事(工作性質與內容是
否正當)、時(工作時數與時段)、地(工作地
點及使用器械)等。

工讀安全



在學期間補助

相關訊息請洽生輔組張淑慧教官(分機2114)
可安排ROTC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入班宣導



• 18-26歲，修讀學士學位四年之一、二年級男、女學生招募對象

•身高：男性160至195公分、女性155至185公分
• BMI：男性17至31、女性17至26
•視力：最佳矯正視力達0.6以上，且配鏡總度數在600度以內

基本考選條件

• 學期間每週六及寒暑假上課、受訓時間

招募期程

• 1.大學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修習合格 2.1年內教育部體適能4項檢測達銅質以上

• 3.以資通電軍為第一志願並具有資訊電子相關證照 4.具英語能力證照
特別加分項目

• 第二梯次(第一梯次未招滿，第二梯才會繼續招生)
• 體檢：110年2月22日至4月2日
• 報名：110年3月22日至4月16日
• 報到：110年6月28日

※摘錄自110年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甄選(招生)簡章



原資中心輔導窗口

原資中心輔導人員

華武棋
▲▼▲▼▲▼

聯絡方式
-
◆ 學校：07-6158000#2105
◆ E-mail：wuchi@stu.edu.tw

原資中心專案助理

曹詩傑
▲▼▲▼▲▼

聯絡方式
-
◆ 學校：07-6158000#2155
◆ E-mail：black91534@stu.edu.tw

您的關心及輔導
是原民生輔導機制的成功關鍵
原資中心感謝各位主任及導師！



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，消除性別歧視，

維護人格尊嚴，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

資源與環境，特訂定此法。

性別平等教
育業務宣導

性別平等教育法



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

•知悉學生懷孕/流產/生產，請提供協助

•請於諮商中心導生訪談登錄或告知性平會承辦人陸怡青

懷孕學生受教權維護



消極防範校園性別事件/性別歧視

知悉

➢疑似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，

24小時內通報至值班校安人員或性平會承辦人

➢07-6158024 / 07-6158000#2145

(知悉疑似學生受害，不用釐清事實)



違反通報義務之罰則

•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6條第3項第1款:

「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：

一、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未於二十四小時內，

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通報。」



教職員工知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後之通報義務

•請特別注意，通報有法定期間之限制，但當事人

申請調查及任何人皆可提出之檢舉，皆無法定期

間之限制。



被害人不願申請調查時，知情之師長應如何處理？

•所謂性平會後續處理措施，主要有以下之考量，可由師長

或學校承辦人員向被害人說明:

1) 若係學生間之性騷擾事件，屬案情輕微者，性平會原

則上會尊重被害人不願意申請調查之意願，予以結案。

➢ 惟校園性別事件無申請調查之期限，被害人日後仍可

隨時申請調查，故暫不願申請調查，亦不影響日後申

請調查之權利。



被害人不願申請調查時，知情之師長應如何處理？

•師長可視案件需求自行提出檢舉。

•說服被害人，由學校受理校園性別事件之人員與其

聯絡，告知其相關權益。

•若被害人仍不願申請調查時，學校性平會亦可將其

列為議案，討論後續必要之處理措施。



被害人不願申請調查時，知情之師長應如何處理？

2)若屬學校間重大之校園性別事件(例如性侵害事

件)，或行為人身分為教職員工者，基於維護重

要之公益，性平會通常會責成學務處相關人員擔

任檢舉人，啟動校園性別事件之調查處理程序，

也請被害人盡量配合。



性平法對被害人的保護措失

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25條:

一.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，並積極協

助其課業或職務，得不受請假、教師及學生成績考核

相關規定之限制。

二.尊重被害人之意願，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。

三.避免報復情事。

四.預防、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。

五.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處置。



於事件處理程序之外輔導被害人應注意事項

應避免介入事實之調查及認定 :

•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1條第3項規定

「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，

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。」違

反者，學校及個人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



於事件處理程序之外輔導被害人應注意事項

•應恪尊以下之保密義務

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23條4款、第24條

第1項及第2項 :

「學校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，

就行為人、被害人、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

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，應予保密。但有調查之必

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，不再此限。」

➢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，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。



教師法1080605修法提醒 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嚴重後果

違反內容 法律效果

性侵害(含性猥褻) 解聘、終身不得聘用為教師(第14條)

性騷擾、性霸凌
(依情節輕重)

解聘、終身不得聘用為教師
解聘，1-4年不得聘用為教師(第15條)
解聘或不續聘
停聘六個月到三年(第18條終局停聘)

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解聘或不續聘(第16條)

知悉校園性別事件未通報以
致再度發生/
偽造、變造、湮滅或隱匿他
人所犯事件之證據

解聘、終身不得聘用為教師(第14條)



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除變更身分以外之懲處措施

•停發年終獎金

•停止晉級晉敘

•停止兼任導師或行政職務

•移請教評會決議停止受理申請科技部計畫

•移請教評會決議停止受理其升等

行為人為專任教師者，視情節輕重，議處以下懲處措施，

並同時議決其年限及次數:



實例說明

北科大正妹副教授戀男學生教評會處分出爐

• 北科大34歲林姓女副教授與男學生「師生戀」，並公私不分，多次

將研究資源獨厚給該生。教育部表示，北科大教評會已做成決議，

林師違反教師聘約，給予書面告誡，並停止系上經費補助1年。

• 教育部表示，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7條規定，教

師不得與有指導關係之學生發展違反專業倫理之關係，學校教師聘

約第12條亦明訂「教師於執行教學、指導、訓練、評鑑、管理、輔

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，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不得

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。」2020/11/17




